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的規
定而發表。

茲載華電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上刊登的《華電
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 2017年可續期公司債券（第一期）2018年
付息公告》，僅供參考。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華電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黄少雄

董事長

中國北京，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少雄先生、吳建春先生及李立新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陶雲鵬先生、李一男先生及梅唯一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張白先生、陶志剛先生及吳毅強先生。











附表： 
 

“17福新 Y1”付息兑付事宜之 QFII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基本信息 中文（如有）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持有债券代码和简称 “143936”、“17福新 Y1”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及签章： 

联系传真： 填表日期： 

 


